枣庄市科技金融“白名单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征求意见稿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科技金融融合发展，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“融资难、融资贵、融资慢”问题，引导更多金融资源精准投向科技创新领域，优化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融资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》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枣庄市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白名单”，是指市科技局联合相关部门，向金融机构推荐的具备良好科技创新能力、发展潜力及信用状况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名单。白名单的推荐旨在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，为金融机构信贷决策提供参考。

第三条 白名单管理遵循“政府引导、科学评价、信息共享、动态调整”的原则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兼顾企业成熟度与发展潜力，实现“有进有出、动态优化”。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，对‘白名单’的推荐标准、动态调整及服务措施进行定期评估，确保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白名单的推荐、申报、审核、动态管理及相关服务保障工作。

第二章 推荐条件

第五条 “白名单”由枣庄市科学技术局（以下简称市科技局）会同人民银行枣庄市分行等部门组织实施。纳入白名单的企业须同时具备以下基础条件：

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实际开展科技研发与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企业，原则上注册登记满1年以上；对拥有核心关键技术、高层次人才创办企业，可适当放宽注册年限限制。

有明确的科技创新方向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具备一定的研发能力；

企业及法定代表人信用状况良好，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，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；

企业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合理范围，财务状况稳健，无重大财务风险。

第六条 在具备基础条件的前提下，企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纳入推荐范围：

上年度研发投入强度达到6%以上；

通过“创新积分制”或“科融信”增信评价；

属于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瞪羚企业、独角兽企业；

拥有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（如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新型研发机构、中试平台、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工作站等）；

拥有2项及以上有效发明专利，或牵头、参与制定国家、行业标准；

承担国家和省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且验收通过或在研绩效评价良好的；

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，或拥有国家和省、市级人才工程入选者，或入围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决赛；

入选山东好成果、绿色低碳技术成果目录。

第三章 动态管理

第七条 “白名单”管理实行“定期申报、集中审核、动态调整”的模式。市科技局负责白名单的统一组织、审核、发布和管理工作。

第八条 “白名单”采取动态申报与定期发布相结合的形式，管理流程为组织申报、形式审查、专家评审、公示发布。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市科技局通过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渠道，组织开展“白名单”申报工作，明确申报条件、材料及期限。

（二）形式审查。业务科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核实企业主体资格、申报材料真实性及信用状况等，提出形式审查意见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。邀请相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审，重点评估企业创新能力、发展潜力及信用状况，确定拟纳入白名单的企业。

（四）公示发布。拟纳入“白名单”的企业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的，正式纳入“白名单”并向社会发布，同步推送至各合作金融机构。

第九条 市科技局对已纳入“白名单”的企业进行动态监测，每年开展一次全面复核。根据企业经营状况、创新能力、信用记录等变化，适时调整“白名单”。

第十条 “白名单”企业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及时调出白名单，并向社会公示：

在年度复核时不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推荐条件的；

企业及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，或发生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；

企业破产、注销，或停止科技创新活动、主营业务转型为非科技类的；

拒绝配合开展“白名单”监测、复核工作，或未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；

其他不符合白名单管理要求的情形。

第四章 服务与保障

第十一条 “白名单”重点支持领域为“432”现代产业，即四大支柱产业（新能源、化工新材料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现代轻工）；三大新兴产业（人工智能、低空经济、生物制造）；两大基础产业（现代服务业、现代农业）。以及其他符合国家和省市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。

第十二条 市科技局建立科技金融信息共享机制，对纳入“白名单”的企业，在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，优化“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贷款”（以下简称“科创贷”）的推荐流程，提高服务效率。

第十三条 市科技局、人民银行枣庄市分行定期向银行机构推送“白名单”企业。在依法合规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鼓励银行机构根据企业特点提供差异化、多元化的融资服务方案。

第十四条 鼓励银行机构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，对“白名单”企业申请“科创贷”在授信额度上给予合理支持；支持配套开展“投贷联动”业务及优先享受银行其他科技金融产品待遇。

第十五条 “白名单”企业在符合申报条件的前提下，优先推荐申报省股权投资项目，引导股权投资机构、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关注“白名单”企业；支持“白名单”企业参与科技创新交流、产学研合作等活动。

第十六条 市科技局、人民银行枣庄市分行适时面向“白名单”企业开展金融政策宣讲与政银企对接活动，鼓励银行机构为“白名单”企业提供精准对接服务；支持保险机构为“白名单”企业定制科技保险产品，覆盖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全流程风险。

第五章 信息共享与监测

第十七条 建立白名单信息共享机制，整合企业申报材料、审核结果、动态调整情况等信息，实现与合作金融机构的信息互通；合作金融机构定期向市科技局反馈“白名单”企业融资对接情况。在信息共享过程中，严格遵守《数据安全法》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，确保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安全

第十八条 市科技局加强对“白名单”机制实施效果的跟踪评估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不断优化推荐条件、服务措施和管理流程，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。定期评估可以委托独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，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建立的‘白名单’机制仅为信息共享与推荐参考，不代表政府为企业的融资行为提供隐性担保或兜底责任。

第二十条  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会同人民银行枣庄市分行负责解释。

